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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「評選須知」、「勞務採購契約草案」、「需求說明書」並簽奉

主委核可 

移請秘書室辦理招標↓公告並完成開標程序 

組織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

↓ 
將專家學者委員聯繫結果及開會時間、 

地點簽報主委核可 

↓ 
寄送聘函、評選會資料(需求說明書、評選須知、廠商服務建議

書、委員須知、倫理規範、通知書、切結書)予各評選會委員 

↓ 
製作會議議程、工作小組審查報告、 

差異性分析並簽奉主委核可 

↓ 
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評分結果會議記錄當場經 

所有委員簽名確認 

↓ 

會後製作會議紀錄發送與會人員 

移請秘書室完成↓議價、簽約程序 

依合約內容與秘書室共同辦理查驗、驗收 

、付款及結案事宜 

 


